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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王战扬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
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

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

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

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

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

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

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

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

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

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

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

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

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

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

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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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避制度是国家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公务人员
任职与公务执行加以限制，以防止腐败，从而确保官

员廉政和公平的一种制度。目前，学界对宋代官员

回避制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苗书梅的《宋代官

吏回避法述论》［１］、高洁的《管窥宋代回避制度》［２］、

杜文玉的《唐宋任官回避制度初探》［３］、刘柬良的

《宋代司法官员的回避制度探析》［４］、娄一锞的《走

向完备———宋代官员任职回避制度研究》［５］等。上

述研究涉及到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的许多方面，但对

其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则论述较少。本文拟对宋代

官员科举、籍贯、亲属、同年、司法、同僚不和等回避

制度做一全面研究，以期就教于学界。

　　一、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的形成和

发展

　　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商鞅
变法时就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６］，即

对宗亲没有战功者不能列入宗室的属籍。西汉时，

回避制度得到初步发展，当时就有“宗室不宜典三

河”［７］，“王国人不得宿卫”［８］，“王舅不宜备九

卿”［９］等内容。至东汉末期，出现了成文的籍贯和

亲属任官回避的法规：“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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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

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１０］，即规定地

方官员不得在姻亲之家所在地任职，两州长官也不

可到对方乡贯任职。唐朝有了正式的回避法规。唐

太宗规定，“叔父兄弟不许同省为郎官”［１１］，对亲属

回避的情形做出了明文要求。唐朝中期，又规定

“同司曹判及公检之官，不得用大功以上亲”，凡属

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关系的不许同时在同一部门

任官，甚至“同省别司亦罢”［１２］。但此时回避制度

仍处在不断探索之中，并未正式形成。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宋太祖

时期，求贤若渴，下诏举贤“毋以亲为避”［１３］，为加

强对国内局面的控制，制定了籍贯回避制度，即官员

不得回本贯任职。宋真宗时期，由于国内政局趋于

稳定，所以对这一制度的要求有所放松。另外，这一

时期科举回避也正式创设。此时官员回避制度的发

展体现在亲属回避和同年回避上。宋仁宗时期，科

举回避制度有所发展，并得到灵活运用。如规定

“诏选人因避亲成资放罢者，许令参选”［１４］，即关于

科举回避问题，在特别诏令允许的情况下例外。宋

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

回避。

知庆州高遵裕言，乞避转运判官孙迥。诏迥移

河北路。遵裕与迥尝互讼市易，及以结籴起诏狱

故也。［１５］

庆州知州高遵裕请求回避转运判官孙迥，因为

他们二人曾经互相诉讼市易法，而且有过诏狱。特

别重要的是，宋神宗时期制定了避亲法，如“诏定内

外官避亲法”［１６］、“定走马承受避亲法”［１７］，这说明

官员回避制度有了明确的法律条文，标志着回避制

度走向成熟。宋哲宗时期，吏部对回避制度又有所

丰富和补充：“宗室本宗袒免以下亲，于职事有统

摄，更不回避，余亲依外官法”［１８］，不仅官员在人事

任免上要受到回避制度的约束，而且宗室皇亲也在

回避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内。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沦陷，大批北方官员迁徙南

方。宋高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二月，重申籍贯回避
制度。宋宁宗庆元三年（１１９７年）八月，规定“并不
许差注本贯及居业在本路者”［１９］，对籍贯回避做出

了规定。宋理宗宝二年（１２５４年），“申严本路人
不许授诸司属官”之法，凡是“已注授者，并令改

授”［２０］。可见，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同籍官员高度集

中，籍贯回避问题一直是官员任免中需要解决的大

问题。此外，南宋十分重视科举回避及司法回避的

问题，并得到严格执行，而在亲属回避、同年回避及

同僚不和回避上较为松弛。总之，北宋是官员回避

制度的正式形成时期，南宋基本沿袭了北宋时期的

回避制度。

　　二、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的内容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

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与任免等，都

给予了明确规定，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１．科举回避
宋代别头试为科举回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专

门为科考回避的考生设置的特殊考试制度。宋太宗

雍熙二年（９８５年），“始令试官亲戚别试者凡九十八
人”［２１］。由此可见，宋代别头试制度于太宗雍熙二

年（９８５年）正式创设。宋真宗咸平元年（９９８年），
“国子监、开封府所贡士，与举送官为姻戚，则两司

更互考试，始命遣官别试”［２２］。这表明此时别头试

制度正式在国子监及开封府实行，实施范围进一步

扩大，逐步走向成熟。

南宋初期，科举回避制度基本继承北宋旧制。

例如，“牒试者，旧制，以守、絬及考试官同异姓及有

服亲、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与守、絬门客皆引嫌，赴本

路转运使别试”［２３］，规定参加科举牒试者，如果是主

考官的子弟、服亲、门客等，均要回避主考官，须到本

路转运使主持的别头试中参加科举考试。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２４］记载：

诏自今委保举人，避亲牒试不实者，许人告。保

官先降一官，然后取勘合负，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

益奏也。旧法，见任官子弟去本贯二千里，及监司守

贰有服亲，门客与婚姻之家，皆牒赴转运司别试，七

人而解试一人，后多
!

滥，亦有以贿得者。前举成都

路漕司就试者三千余人，解四百四十人，潼川路漕司

就试者二千余人，解三百人，益请于朝，故有是命。

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如果保举不实，允许揭发，

经核实确实违反法令者，保举人先降一官级，被保举

者也要受到严厉处分。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

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

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淳熙

五年（１１７８年），对参与科考的誊录、对读、封弥、监
门等官员提出了回避的要求，并写入法令条文之中，

科举回避制度进一步严密。如“诏敕令所将贡院帘

外誊录、对读、封弥、监门等官避亲，修入省试条

法”［２５］。在此之前，南宋就已经在科举考试中对官

员实行了回避之法，此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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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省试条法之内。

２．籍贯回避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年），下诏登记官员

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该制度要求文武官

员如实上报“乡贯、历职、年纪”等内容，命“西蜀、岭

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

及诸事任”［２６］，且这一诏令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宋

真宗时期，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对官员任官的籍贯限

制有所放松。由于广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北方地

区官员不适应其地理气候，朝廷遂下令用“广南人

充”“以习其风土”［２７］。可见，宋真宗时期，针对特

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任职官员籍贯的限制。

宋神宗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诏川峡路令、佐毋
得并差川峡人”［２８］。其时为王安石变法时期，为改

革吏治，稳定西南地区的局势，对该地区的人事制度

做出了籍贯的规定，即不得任用当地人为官，以免出

现割据作乱的情况。

靖康之变后，北方沦陷，宋室迁徙南方，进入南

宋时期。其时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任用问题，宋

高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二月，不得不重申籍贯回避
法令：“自今监司，不得任本贯。其见在任者，皆移

之”［２９］。规定监司不得在本籍贯任职，原本已在原

籍任职者，要改派到其他地方。绍兴七年（１１３７
年），宋高宗再一次下诏要求，“监司除授依祖宗法

施行，内本贯系置司州军者，即行回避”［３０］。宋室南

渡以后，任职官员籍贯问题是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所以，朝廷此时特别重申籍贯回避制度。

３．亲属回避
宋真宗天禧四年（１０１８年），朝廷下诏：“诸司属

官与本路经略安抚、监司系亲嫌者并回避”［３１］，规定

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

亲。宋仁宗宝元二年（１０３９年），“刑部员外郎、直史
馆、同修起居注宋祁次当知制诰，以兄庠在中书，乃

授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３２］。宋祁回避其兄宋庠

而改任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因亲属不得同时在朝

廷中央任职，所以必须回避。宋神宗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年），“陕西转运副使、太常少卿母沆知泾州，
祠部郎中赵瞻复权陕西转运副使。沆子娶吕大防

女，大防新知华州，沆乞避亲也。寻召大防判流内

铨，大防以父老乞终华州任，以便私养。许之”［３３］。

由上述文献可知，因母沆与吕大防二人有姻亲关系，

所以二人不得同在陕西路任官。据《庆元条法事

类》记载，“诸经略安抚监司属官，与本路逐司官，系

亲嫌者，并回避”［３４］，即经略安抚司和监司与本路各

司官员有亲属关系者，需要回避。宋神宗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年），“秘书丞、馆阁校勘王安礼直集贤院，罢
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避兄安石也”［３５］。王安礼此

时也是因为其兄王安石在中央任宰执，而请求回避。

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宋神宗熙宁六年

（１０７３年），御史知杂事舒上奏说，“在京官员不得
举荐执政官有服亲者”，因为“近论蒲宗孟不当荐举

同知枢密院韩缜侄宗弼，乞立奏举法”［３６］。荐举官

在举荐人才时，不得举荐执政官员的亲属，蒲宗孟曾

举荐参知政事韩缜的侄子韩宗弼而遭到御史的弹

劾，御史知杂事舒请求朝廷立荐举之法。此处所

说的“荐举之法”，应包含荐举中亲属回避之法。

４．同年回避
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者、勘验者与审

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但是到宋

真宗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朝廷又规定：“差推勘、录
问官，除同年同科目及第，依元敕回避外，其同年不

同科目者，不得更有辞避。”［３７］此时，司法官员只需

回避同年同科者，虽然是同年，但是同年不同科者不

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可见，宋代官员同年回避制度

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宋真宗天禧元

年（１０１７年），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
互相回避的规定，“台直官所劾公事，自来有同科同

年及第者，多授诏文称有违碍，望行条纳。诏自今勿

复回避”［３８］。可见，同年同科者的回避要求在逐步

放松。

５．司法回避
宋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年），殿中丞陈安民审判

一则案件，因惧怕刑房堂后官周清再次审判而反驳

翻案，于是公然贿赂在朝为官的亲属。谏官蔡确因

案件牵涉审判官员，将案件的审判权由开封府移到

了御史台。

殿中丞陈安民签书相州判官日，断此狱，闻清驳

之，惧得罪，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文彦博之子大

理评事及甫，安民之姊子，吴充之婿也。安民以书召

开云：“尔宜自来照管法司。”竭其家赀入京师，欲货

大理胥吏问消息。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师为司农吏，

利其货，与中书吏数人共耗用其物，实未尝见大理吏

也。为皇城司所奏，言赍三千余缗赂大理。事下开

封按鞫，无行赂状，惟得安民与开书。谏官蔡确知安

民与充有亲，乃密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遂移其

狱御史台。盖从确请也。［３９］

蔡确因陈安民是文彦博和吴充的亲属，又因陈

安民曾花大批钱财贿赂京师官员，为维护司法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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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蔡确请求将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收归御史台，避开

开封府等其他部门的官吏，得到朝廷的允许。其后，

宋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大理寺官属，可依御史
台例，禁出谒及见宾客”［４０］，规定大理寺等司法机构

官员，在审判案件期间，禁止接待宾客。司法官员对

宾客的回避，保证了司法审判的公平。宋神宗元丰

三年（１０８０年），进一步严格了司法官员的回避制
度。侍御史知杂事何正臣上书说［４１］：

大理寺法，本寺官不许看谒，仍不得接见宾客。

府司、军巡两院，推勘公事不减大理，而休务日乃得

看谒，亦或非时造诣禀白，不惟妨废职事，亦恐未免

观望请托之弊。欲乞并依大理寺条施行。从之。

此时大理寺已经立法，命大理寺官员不准亲属

看望，不得接见宾客。府司、军巡两院、推勘公事等

司法官员同大理寺官员要求一样，仅在休假期间允

许亲友拜访看望。只有向上级申请，并得到特殊允

许的情况下才可接见宾朋。这是为了防止司法官员

接见宾客妨碍公事，避免宾朋有事相托央求关系。

宋哲宗元六年（１０９１年），大理寺规定：“断案
若定夺事，卿、少卿正应避者，免签书。若俱应避者，

牒开封府。”［４２］即在司法部门断案期间，卿、少卿等

官员回避者不准签署公事。如果遇到所在司法部门

所有官员都应回避的情况，需将该司法部门案件送

到开封府全权审判。元六年（１０９１年），大理评事
梁子奇上书说［４３］：

官员犯罪，应坐举主者，乞今后会问合断人依旧

取勘定断。又犯罪者与大理寺曾荐举之人，乞本寺

丞、司直、评事依元编敕被差检法，有嫌，听回避

法，许自陈，差别官定断。

即官员犯罪，若审判官员是该犯罪官员的荐举

者时，为避嫌，该司法官员必须回避，不得审理此案

件，须另选他官负责审判。南宋司法官宋慈在《洗

冤集录·条令》中记载：“诸检复之类应差官者，差

无亲嫌干碍之人。”［４４］即当案件需要重新勘验时，应

派遣与本案无任何关系的官员去审理，以免妨碍公

正复检。《庆元条法事类·断狱令》［３６］中也记载：

诸癀差请鞫狱、录问、检法，而与罪人若干系人，

有亲嫌应避者亲，谓同居或祖免以上亲，或缌麻以上

亲之夫子妻，或大功以上婚舅之家，或毋妻大功以上

亲之夫子妻，或女婿子妇缌麻以上亲，或兄弟妻及姊

妹夫之期以上亲嫌谓见任。

即鞫狱、录问、检法等官员，如果与罪犯有亲属

关系需要回避，该官员不得参与司法审理。可见，南

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执行。

６．同僚不和回避
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神宗元丰元

年（１０７８年），下令命江南东路监司、提举司吕嘉问
同何琬一起审理案件，因二人“有嫌不预”“宜令江

南西路提点刑狱李茂直同劾”［４５］（Ｐ７１６５），最后不得不

差遣他人代替。宋神宗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年），种谔与
长官二人素来不和，于是在人事任命时将二人避

开［４６］：　
新知润州、朝奉大夫、集贤殿修撰卢秉依旧朝请

郎，为宝文阁待制、知渭州军事，并听李宪节制。以

种谔自言与统帅素不合，不可共事，固乞免渭州故

也。诏谔还延旧任。

因种谔与渭州统帅素来不和，不可共事，朝廷最

终决定改派其还延旧任，以免二人因私人矛盾贻

误国事。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新河东转运
副使范纯粹为右司郎中。右司员外郎、承议郎孙览

为河东转运副使。以上批‘闻纯粹与知太原府吕惠

卿素有私嫌，恐难协济边事’故也”［４７］。皇帝因范

纯粹与吕惠卿有私人矛盾，在人事任用时特意将其

二人避开。总之，官僚不和回避，有利于稳定政局并

提高朝廷工作效率。

　　三、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的执行情况

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社会，许多制度都

会打上皇权的烙印，权臣也经常在皇权的庇护下影

响制度的执行。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同样受到皇权和

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

１．皇权影响回避制度的严格执行
回避制度的执行有时要受到皇权的限制。宋神

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吴充为京西转运使，遇公孺
如常人，不加礼。上因问吴充可为两府否，安石曰：

‘充乃臣亲家’，上曰：‘不须避此’［４８］。此时，王安

石为参知政事，吴充为王安石亲家，理当回避，而宋

神宗皇帝特令王充不避。宋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
年），江宁府制院上书说：“鞫吕嘉问等事恐推拒拖

延，乞先断王觉赃滥并官吏逾违等罪，其嘉问事别为

一案根治。”［４５］（Ｐ７１６３）可见，在皇权的影响之下，司法

审问官员也勿须回避。宋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
参知政事蔡确上书说［４９］：

御史何正臣、黄颜，皆臣任中丞日荐举，臣今备

位政府，理实为嫌。乞罢正臣、颜御史。于是权御史

中丞李定言：“台官虽令官长荐举，然皆陛下召对以

为可者，然後命之，取舍在陛下，不在所举。今欲回

避，不过以为恩有所在。夫舍公义而怀私恩，此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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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利者之所为。今选为台官者，必以其忠信正直足

以备耳目之任，倘以区区之嫌，遂使回避，则是以事

利之小人，待陛下耳目之官，此尤义理之所不可

者也。”

荐举者在中央任职时，所荐举之人不得在中央

任官。御史何正臣、黄颜都是蔡确所举，现在蔡确任

职中央，此二人应当回避，而皇帝特令不避。

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权知开封府、龙图
阁直学士王存为兵部尚书。存固辞，且言：左丞王安

礼之妻乃臣故妻之妹，法亦当回避。诏不许”［５０］。

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王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王存以自己和中央官员王安礼有亲嫌要求回避，而

诏令不许。宋哲宗元元年（１０８６年），“内侍押班
刘有方乞避张茂则亲，诏特不避”［５１］。内侍押班刘

有方因与张茂则有亲嫌，请求回避，哲宗下诏特令不

避。宋哲宗元五年（１０９０年），“中大夫、守尚书左
丞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忠彦弟纯彦妻，知枢密院

孙固女也，各以亲嫌乞罢，不许”［５２］。韩忠彦请求避

嫌，哲宗皇帝下令不许。

总之，皇帝为表示对大臣的特恩和崇信，受宠官

员任职请求回避之时，皇帝便下令特意不避。这种

做法虽然是政治上的需要，但令回避制度难以有效

执行。

２．权臣影响回避制度的严格执行
权臣当道，无视朝廷回避制度，也会令其无法执

行。如御史蔡承禧奏：“惠卿身为大臣，固当守公以

奉陛下之法，其弟谅卿以无考第，请监金耀门，不度

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铨供脚色，以为于条可得，即出

敕以授。”［５３］（Ｐ６５８７）吕惠卿在中枢任职之时，任命其

弟谅卿为监金耀门，有违国法，也与回避制度相悖。

“王韶本与惠卿同年登科，不为惠卿便佞，而夙负学

行，又以功业为陛下擢为执政，拜命之日，往惠卿之

家，乃问其挽强几何，射之能否，意以兵卒待之。此

惠卿之恣纵凌忽同列也”［５３］（Ｐ６５８９）。王韶本与吕惠

卿是同年，而在吕惠卿任职中枢之时，置回避法于不

顾，执意提拔王韶。

南宋秦桧为相之时，任人唯亲，自己身在中枢，

同时有大批其所举荐者在中央任职，其追随者不胜

枚举，沆瀣一气，完全无视回避制度的存在。在他的

操纵之下，其子秦嬉科举登第，一年之后为礼部侍

郎，三年之后为知枢密院。另外，韩?胄、贾似道等

人在位之时，也置朝廷回避法度于不顾，肆意妄为。

总之，南宋虽沿袭北宋的回避制度，但是在权臣弄权

的时代，回避制度的执行受到严重的干扰，在一定程

度上形同虚设。

　　四、结语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

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宋

代通过广泛实施回避制度，有效防止了官员结党，避

免了官僚势力的过度膨胀，有利于巩固皇权的统治。

回避制度对于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的作

用，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

压迫，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但是，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只是皇权统治下的权

利制衡工具，是统治阶层权力分配的产物，皇权和权

臣对回避制度的有效实施也产生了很大的干扰，限

制了回避制度的发展。此外，官员回避制度仅仅起

到了限制与规范官员行为的作用，并没有改变宋代

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应当看到，作为统治者为解决

国家吏治问题而做出的有益探索，宋代官员回避制

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

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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